
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

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服务合同水土保持服务合同

编号： 11N01049045320241401 

   

采购单位（甲方）： 乌恰县康苏镇人民政府 

服务单位（乙方）： 乌恰县山泽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乌恰县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乌恰县山泽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乌恰县山泽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乌恰县山泽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
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KZWQX[2024
]83号-002

水土保持技术服
务-水资源管理技
术支持服务-防洪
评价技术服务-洪
水影响评价技术
服务 -水资源节
约与保护服务

- - 品牌: 1 项
13000
0.00

130000.
00

合同总价（元） 130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叁万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KZWQX[2024
]83号-002

社会与管理咨
询服务

1 130000.00 其他收入资金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报告书、监测、

验收报告）、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报告表及验收）编制，并支付咨询

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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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条  乙方进行技术咨询的内容、要求和方式：

1．咨询内容：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报告书、监测、验收报
告）、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报告表及验收）。

2．咨询要求：收集基础资料上报成果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第二条第二条  乙方应当按照下列进度要求进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咨询工作：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

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报告书、监测、验收报告）、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

溉建设项目（报告表及验收），提交报告时间：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

目（报告书、监测、验收报告）、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报告表及验

收）提交时间为合同签订后25个工作日。

第三条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咨询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项目可研报告或初步设计报告及图册等相关技术资料，项目立项文件、用地文件、环评批复等

相关文件                                      

2．提供工作条件：

（1） 乙方到现场收集资料，甲方要进行必要的配合。   

3．其他：                                              

第四条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咨询费用及支付方式为：

1．技术咨询费用总额为： ￥130000.00元（大写：壹拾叁万元整） 。

2．技术咨询费用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乌恰县康苏镇克孜勒阿根村居民点防洪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提交成果后一次性支付
技术咨询费￥130000.00元。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恰县支行      

银行帐号： 965005010005248890                     

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第五条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水土保持方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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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密人员范围： 参与工作人员  

3．保密期限： 三年

4．泄密责任：  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乙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甲方提供原始资料；

2．涉密人员范围：参与工作人员。

3．保密期限： 向甲方提交成果三年内。

4．泄密责任： 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六条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
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 15 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
的，视为同意：收集内容发生变化，不能如期完成，资金不能按时到位。

第七条第七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提交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乙方提交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形式：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转型升级改造项目

（报告书、监测、验收报告）、乌恰县康苏镇设施农业示范园节水灌溉建设项目（报告表及验

收）

2．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通过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第八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
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条第九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
下第2种方式处理：

1．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第十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经双方以 书面 方式确认后，为本合同的组成部
分：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双方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乙方各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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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乌恰县康苏镇人民政府大院 地址：新疆克州乌恰县乌恰镇双拥南路8号院
         

电话：15160861777 电话：16609087999
       

开户银行：乌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恰县支行 
       

账号：875010012010106305858 账号： 965005010005248890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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